
財政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地方稅稽徵機關

使用戶役政資訊管理規定

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21日財政部台財資字第 1060000767號函訂定

一、目的

（一）為規範財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暨所屬各機關（構）及各地方稅

稽徵機關妥適應用戶役政資訊作業查詢戶役政資料，以防杜資料

不當使用或外洩情事，避免個人隱私權受不當侵害，特訂定本管

理規定。

（二）本管理規定依據內政部頒訂之「各機關使用戶役政資料管理規定

製作指引」、「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

及「各機關應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及管理要點」訂定。

二、適用機關及業務範圍

（一）本管理規定適用本部暨所屬各機關（構）及各地方稅稽徵機關（

以下簡稱機關(構)）暨其所屬機關及單位。

（二）為辦理業務需要時，依相關法令規定查詢及運用戶役政資料。

１、綜合性業務（審查、資料蒐集、送達、稽核、欠（退）稅清

查、催繳、移送、執行、通報、參與分配、全功能櫃臺、行

政救濟、違章審理、監察、限制出境、檢舉案、司法調查案

及民意信箱等）

（1）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
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

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八條、第三

十九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之一、第四十八條之

二、第四十八條之三、第五十條之二及第七十二條。

（2）所得稅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三條之二、第三條之三、
第三條之四、第七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之一條、第十七條之二條、第二十四條、第

四十三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二、第六十六條之八、第

七十一條、第七十一條之一、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九條

、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四條、

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二條、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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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一條、第三條、第三條之一、第四條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

條、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

（4）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第十二條之五、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

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

二條。

（5）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三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之一
及第九條之二。

（6）期貨交易稅條例第五條及第六條。

（7）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第三十一條、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

（8）營業登記規則第三條。

（9）菸酒稅稅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10）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一條、第五條、第十三條、
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

（11）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

（12）土地稅法第九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八
條之二、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十五條、第三十

七條、第三十九條之三、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條、

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之一。

（13）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八條及第九條。

（14）房屋稅條例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十六條及第
十八條。

（15）契稅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及第二十六條。

（16）娛樂稅法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17）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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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關稅法第一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
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

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六十

五條、第六十六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第九

十六條及第一百條。

（19）海關緝私條例第一條、第三條、第十條、第十二條、
第十六條之一、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

條之一、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

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

。

（20）強制執行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四條之一
。

（21）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六條、第
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條、第

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四條、

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六條、第一百條及第一百十一

條。

（22）行政執行法第二條及第十三條。

（23）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條。

（24）訴願法第四十七條。

（25）國家賠償法第十條。

（26）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

條及第三十一條。

（27）檔案法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28）破產法第九十八條及第九十九條。

（29）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三條、第四
十七條及第八十六條。

（30）納稅人權益保護法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
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一條。

（31）記帳士法第一條、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
、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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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
失查核辦法第三條。

（33）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三條及
第四條。

（34）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二條。

（35）宿舍管理手冊第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

（36）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第三條、第四條之
六及第六條。

２、退休撫卹業務

（1）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

（2）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五條、第二十九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

（3）公務人員撫卹法第三條及第八條

（4）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十條及第二十條。

（5）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第四點。

（6）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

（7）早期支領一次退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
金作業要點第三條。

（8）退休人員照護事項第一條。

（9）公務人員遺族照護辦法。

３、查處貪瀆業務

（1）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十一條。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

（3）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四條。

（4）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第八條及
第九條。

（5）法務部廉政署協調各機關政風機構配合辦貪瀆案件查察
作業要點。

４、國有財產業務

（1）辦理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讓售案件注意事項第八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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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十條。

（3）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三點、第八點、第十
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第三十一點、第三十二點、

第三十三點、第三十五點、第四十點及第五十二點。

（4）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第二點、第十七點、第十九
點、第三十九點、第四十點、第四十二點、第四十八點

及第五十八點。

（5）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第三十六點。

（6）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第十四點及
第三十一點。

（7）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作業程序第三點。

（8）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五點。

（9）土地所有權人申購合併使用鄰接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處
理要點第二點。

（10）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

（11）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
八點及第十九點。

（12）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

（13）使用補償金應收歲入款及債權憑證管理注意事項。

（14）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

（15）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

（16）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第七點及第八點。

５、事業機構業務

（1）退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六
條及第八條。

（2）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
法第六條及第八條。

（3）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

蓄存款辦法第七條。

（4）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及第九十二條。

（5）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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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款各目之查詢及運用，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並應以侵害最少

之方式為之，而侵害所致之損害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不得顯失均

衡。

（四）本部提供戶役政資料，僅供查審參考，如因資料時間落差、行政

區域調整、門牌整編、身分證統一編號重複、戶籍資料誤登或缺

漏等情事，以致個人戶籍資料有疑義時，應逕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提供個人戶籍資料為依據。

（五）查詢及運用戶役政資料時，如因資料時間落差、行政區域調整、

門牌整編、身分證統一編號重複、戶籍資料誤登或缺漏等情事，

資料使用機關（構）應依權責核實認定辦理，不得歸責資料提供

機關。

三、使用者管理及作業程序

（一）帳號及權限新增或異動須經申請及授權程序，申請時應列明戶役

政資料查詢權限，並由權責主管核可後配賦權限，且保留紙本申

請單（如屬線上申請簽核免列）及電腦紀錄。

（二）帳號及權限新增、異動或刪除時，對於所處理之個人資料應負保

密之責任及義務，不因職務異動或離職等原因而消滅。

（三）使用者不得使用非本人申請之帳號，帳號亦不得交接予他人，且

不得共用或擅自利用他人帳號。

（四）使用者應妥善保護密碼，避免他人知悉，以維持密碼的機密性。

（五）使用者職務異動或停（離）職時，應於職務異動前辦理帳號異動

程序，並於異動前或當日廢止權限或帳號，帳號異動紀錄至少保

留三年備查。

（六）每年應至少一次辦理帳號清查，檢視使用者權限，並廢止重複、

職務調整、停職及離職者之權限或帳號。

四、資料安全管制作業

（一）使用戶役政資料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稅捐稽徵法」、「財政部暨所屬機關（構）資訊安全管理準

則」及本管理規定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異常使用情形，機

關（構）應即會同政風（稽核）單位及資訊（電作）單位共同調

查，調查結果應簽報機關（構）首長，並依法裁處。

（二）資訊安全管理單位為本部暨所屬各機關（構）及各地方稅稽徵機

關，其分工如下：

第 6頁



１、本部財政資訊中心

（1）戶役政資料最上層之系統管理者，統籌系統規劃作業及
相關作業申辦事宜。

（2）連線作業系統、設備與網路之安全管理。

（3）相關主機運作維護管理。

（4）設置專責人員負責戶役政資料之管理及保存。

（5）督導機關（構）機關管理者連線申請審查權限設定與帳
號名冊管理。

（6）督導（考核）使用單位妥善使用戶役政資料。

（7）善盡職責防止戶役政資料不當使用及外洩。

２、本部暨所屬各機關（構）及各地方稅稽徵機關

（1）連線作業系統、設備與網路之安全管理。

（2）相關主機運作維護管理。

（3）定期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以提升個人資料保護觀念
。

（4）機關（構）由資訊單位設置專責人員負責戶役政資料之
權限管理。

（5）稽核（政風）單位不定期（每年至少 2次）稽核使用單
位妥善使用戶役政資料。

（6）戶役政資料使用單位應善盡保管職責，以防止資料不當
使用及外洩。

（三）內政部戶役政資料之管理

１、磁性媒體交換方式批次取得內政部戶役政資料檔，應由本部

財政資訊中心專人辦理，並檢核資料完整性。

２、管理單位應設定使用資料之存取權限及核准使用期限。欲使

用資料者，須經申請核准後始得使用，並應用於核准業務範

圍。

３、人員異動時應將保管之內政部戶役政資料檔相關書面文件列

冊移交。

（四）查詢戶役政資料時，承辦案件應填寫查詢依據（如公文號或案號

等），作為日後管制查核。

（五）查調人員接收內政部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

以下簡稱民政局（處））傳回之戶役政資料結果檔，經查閱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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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隨案附卷後，應立即清除或每月至少刪檔一次，以避免戶役政

資料遭非授權之存取。

（六）查詢戶役政資料時，系統應記錄查調人員帳號、查詢日期、時間

、查詢作業代號、被查詢者身分證統一編號、被查詢者查詢條件

、查詢案號及查詢事由等查詢紀錄，並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應

備援前一年度之戶役政連線查詢紀錄資料（如查詢控制檔或戶政

查詢紀錄檔等），至少保存五年備查。

（七）機關（構）因業務需要，得委託專責查調人員代為查詢或列印資

料。非屬系統授權查詢人員，有查詢戶役政資料之必要時，得簽

陳或提出申請，且經機關（構）主管核可後，交由機關（構）指

定之專責查調人員代為查詢。

（八）查調人員進入戶役政資訊系統後，如閒置不用或離開辦公室，應

隨時結束連線作業；連線查詢戶役政資料逾時三十分鐘，系統應

自動登出。

（九）批次取得戶役政資料之機關（構）

１、檔案傳輸或磁性媒體交換方式批次取得戶役政資料及異動資

料者，應由專人辦理，並檢核資料完整性。

２、取得資料載入系統應用時，應設定使用該資料之存取權限及

核准使用期限。欲使用資料者，須經申請核准後始得使用，

並應於核准期限內使用及應用於核准業務範圍。

３、資料檔案儲存於可攜式儲存媒體者，應置放於安全場所，且

須上鎖或管制人員進出。

（十）戶役政資料不得任意複製或竄改，資料傳送時應採取適當之保密

措施。

（十一）依本管理規定作業所產出之查詢資料及各種表冊資料，有關作

業人員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等相關規定

，善盡保密之責；作廢時，除撕毀或碎裂外，應依機關（構）資

料銷毀程序規定辦理。

（十二）儲存於可攜式或磁性媒體之資料檔案，使用完竣且確認無保存

之必要，應簽報機關（構）主管核定後，辦理銷磁或銷毀作業。

（十三）每五年應檢視戶役政連結作業之申請項目及使用情形，如無需

求之必要項目，應函請內政部或民政局（處）終止該連結作業。

（十四）本部財政資訊中心為統籌戶役政資料應用及安全維護等事項之

管理單位，如違反本管理規定，由本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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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查核及稽核

（一）機關（構）為辦理業務需要查詢戶役政資料之查詢紀錄，應於完

成查詢作業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簽奉核閱，並至少保存三年備查

。

（二）機關（構）應於每月十日前產出前一個月各類查詢紀錄清單及統

計清單，提交機關（構）指定之查核人員進行抽查，每月抽查比

率不得低於千分之三，每月抽查筆數不得少於十筆，查詢總筆數

少於十筆者，應全數查核。

（三）前款查核結果，應作成查核紀錄並陳核，且至少保存三年備查。

如發現有異常查詢情形，依本管理規定第四點第一款辦理。

（四）機關（構）及其所屬機關與單位之稽核人員或其組成之稽核小組

，應就各該機關（構、單位）查詢戶役政資料紀錄每半年辦理一

次內部稽核；各機關（構）每年並應就其所屬機關及單位至少辦

理一次稽核。所有稽核均應作成紀錄，並至少保存三年備查。

（五）本部財政資訊中心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戶役政資料稽核作業，且作

成稽核紀錄，至少保存三年備查，稽核結果並列入本部年度稽徵

業務考核，並得視需要送請受稽核機關（構）參考改進。

（六）內政部本於職權辦理戶役政資料稽核業務時，使用之機關（構）

及其所屬機關（構）應配合稽核作業及提供相關資料。

六、相關法律責任：

（一）對於取得資料之處理及利用，違反個資法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

損者，由使用單位負完成責任，並應付同法第二十八條之損害賠

償責任，與同法第三十一條國家賠償責任。

（二）意圖營利或無故洩漏個人資料，或違法及重大不當行為，依法負

民事及個資法之刑事責任，並由所屬之主管機關行政議處。

（三）機關管理者或單位管理者未善盡管理之責，致未經授權之使用者

，或因職務調整、離職或退休等原因已無使用戶役政資料權限者

，可使用戶役政資料，且不當使用戶役政資料，致當事人權益受

損者，應由所屬之主管機關議處機關管理者或單位管理者之行政

責任。

（四）如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依其規定追究責任。

七、本管理規定未盡事宜，應依內政部頒訂之「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及

親等關聯資料辦法」、「各機關應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及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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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役政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稽核規定」及本部財政資訊中心訂定之「

資訊安全政策」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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